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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茂

企业年金在欧美等国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自二战以后，西方国家
的企业年金制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世界银行和
OECD组织提出养老保障体系的“三
支柱理论”，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障
体系中的第二支柱得到了世界很多
国家的广泛承认和积极响应。自上个
世纪末，国内学者开始对于企业年金
进行研究，迄今为止，已取得了很多
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更多是采用公共
管理和社会保障的研究方法，并且大
多集中在企业年金的发展模式、政策
引导、年金投资和政府监管等方面。

中国企业年金的
现状与前景

1.中国企业年金发展现状
中国的企业年金最早出现在上

个世纪的 90年代初，早期企业年金
被称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1991年
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企业
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的经济能
力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值得说明
的是，当时国务院的规定主要是针对
中央企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2000
年 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完善城
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首次
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更名为“企业
年金”。2003年 12月，劳动保障部出
台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构建了我国
企业年金的基本制度框架，标志着中
国开始全面推行企业年金制度。到
2010年末，我国已有 3.7万户企业建
立了企业年金计划，覆盖的职工人数
为 1334 万人，企业年金规模已达
2809亿元。（见表 1）

2.中国企业年金尚处在发展幼稚
期

从已有的统计数字看，尽管经过
20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年金规模占
GDP 的比重却一直徘徊在 1%以下
（图 1 中下方曲线），2010 年仅为
0.71%。而且，最近几年企业年金资产
规模的增长速度呈现下降态势（图 1
中上方曲线），这与企业年金出现早
期社会各界的期望大相径庭。图 2是
部分国家企业年金占 GDP的比重。很
显然，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年
金尚处在幼稚期。

3.中国企业年金发展前景不容乐
观

在所有的经济因素中，对企业年
金影响最大的是职工工资。2010年，
全国企业年金占职工工资总额比重
为 5.94%。从图 3我们可以看出，在过
去 10年里，这个指标变化非常缓慢。
图 3 中的另一条曲线反映了全国职
工工资总额增长率变化。2010年，全
国职工工资总额为 4.7万亿元，如果
未来 10 年能维持 15%的年均增长
率，到 2020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将
达到 19万亿元。此时，即使企业年金
占工资总额的比重从现在的 5.94%提
高到 30%，也只有约 5 万亿元的规
模。然而，在刚刚进入新世纪之际，国
内很多研究社会保障的专家和学者
一致预测，到 2010年，中国企业年金
规模将达到 1万亿元。但现实却与当
初预测相去甚远，这样的结果令人尴
尬。未来企业年金能否快速增长取决
于两个条件，一是国家能否出台更优
惠的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和个人的年
金融资；二是国家能否实行收入倍增

计划，为企业年金融资提供可能。
今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 60岁以上人
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13.26%，高于联合
国确定的 10%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也
就是说，我国已经成为真正的老龄化
国家。但是，截至 2010年底，我国的
企业年金覆盖率仅为 1.69%, 这一指
标远低于其他国家水平，根据研究，
世界上绝大多数实行企业年金制度
的国家，其覆盖率都在 50%以上，这
种状况令人担忧。更令人担忧的是，
人们似乎看不到政府鼓励企业建立
年金计划的具体措施。自 2003年颁
布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以来，我国企
业年金的基本制度框架在长达 8 年
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
的改进或调整，社会各界呼吁的税收
优惠和配套法规更是杳无音信。翻开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十二五”规划》，涉及企
业年金的内容均为寥寥数字。

中国企业年金与美国401(K)计划的本质区别
1.美国 401(K)计划产生的背景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企业年

金计划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企业年
金制度最完善的国家。1942年，美国
国会通过了《国内税收法》首次将企
业年金写进法律，但该法规定的企业
年金具有公共性质；1947年，美国国
会通过了《劳资关系法》首次规定企
业必须就年金计划与工人代表或工
会进行协商；此后，为了满足工人对
企业年金的不断需求，美国国会又先
后于 1974 年和 1978 年分别通过了

《员工退休收入保障法》和《国内税收
法》401(K)条款。自上个世纪 80年代
以来，401(K)计划发展迅速，可以说
401(K)计划发是美国企业年金产生近
100年后自然选择的结果。

2.美国 401(K)计划主要内容
在美国的 401(K)计划出现之前，欧

美国家的企业年金计划主要有两种
类型，即待遇确定型计划和缴费确定
型计划，通常我们称为 DB计划和 DC
计划。DB计划是指企业承诺当员工
退休时向他们提供根据一个特定公
式计算的企业年金给付额的一种退
休计划；DC计划则不同，企业为参加
年金计划的员工建立个人账户，由企
业和员工按事先确定的比例共同向
账户缴费，当员工退休时企业的给付
金额是由双方共同缴费以及该缴费
的投资管理收益情况决定的，事先无
法计算出来。DC计划也分为多种类
型，如现金购买计划、利润分享计划、
股票红利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等。
401(K)计划是 DC计划的一种形式。

根据《国内税收法》401(K)条款的
要求，企业建立 401(K)计划时，员工
须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养老资
金，企业也按照一定比例配套缴纳资
金。同时，企业提供若干种类的证券
投资计划供员工进行选择。企业和员
工的缴费以及由该缴费所产生的投
资收益免征所得税，只在领取时征收
个人所得税（即 EET税收优惠模式），
员工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数额取决
于缴费的多少和投资收益状况。

401(K)计划在运营过程中有很多
参与者，包括：淤发起人，通常是企业
雇主；于受托人，由企业成立养老金
理事会或选择专业金融机构担任；盂
账户管理人，通常由金融机构担任；

榆投资管理人，通常由金融机构担
任；虞托管人，通常由银行担任；愚其
他咨询公司，如会计审计机构等。在
401(K)计划运营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的是担任投资管理人的共同基金、
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等金
融机构。401(K)计划可以投资于股票、
共同基金、年金保险、债券、专项定期
存款等金融产品，员工可以自主选择
年金的投资方式。与 DB计划相反，
DC计划的投资风险由员工承担。通
常，美国大公司员工更愿意选择购买
本公司的股票。

3.中国企业年金与美国 401(K)计
划的本质差别

美国 401(K)计划是在美国的企
业年金制度产生将近一个世纪才最
终确立。不论是从 401(K)计划的内容
还是从制度特征上看，1978年《国内
税收法》之前和之后的企业年金计划
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目前的企业年
金计划充其量是美国 401（K）计划之
前的企业年金计划。但由于中国的企
业年金计划参照了美国《国内税收
法》401（K）条款设计，所涉及的主要
内容都是企业与员工共同出资建立
的一种养老金计划，企业年金的管理
方式也相同，所以，从表面上看二者
十分相像，甚至，有专家认为中国现
行的企业年金计划就是 401（K）计
划，其实不然。

中国目前实施的企业年金计划
与美国 401(K)计划二者有着本质上
的差别。首先，两者的利益主体不同。
美国 401(K)计划的利益主体包括企
业、员工（工会）和国家，受惠对象是
针对所有企业的员工，尽管美国没有
强制企业为员工建立年金计划，但通
过立法的方式鼓励企业为员工建立
年金计划，因此带有明显的普惠特
征。而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从一开始
就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员工。从收
入水平看，国有企业员工明显高于非
国有企业员工，因此，中国的企业年
金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国有
企业员工的超国民待遇；从参与的企
业和人员构成上看，目前企业年金所
覆盖的 1334万员工，仅占全部就业
人员的 1.69%，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有
企业员工，非国有企业员工所占比例
几乎为零。由此可见，中国的企业年
金并不具有普惠特征———这也是中
国企业年金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其
次，两者的税收激励程度大不相同。
美国的《国内税收法》规定，为了鼓励
员工给养老金供款，对 401（K）账户
基金实行税收优惠。当年金账户年存
款额不超过 1.05 万美元时可延期缴
税，员工和企业存入 401（K）账户的
资金从税前收入中扣除，也就是说，
国家允许企业缴费直接计入成本，企
业给员工的存款可以按工资的 15%
扣除缴税；账户内基金的投资收益也
不需缴税；只有等员工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开始从账户中取款时才开始缴
税，因此，401（K）计划起到了十分明
显的延迟纳税优惠作用。美国的 401
（K）计划是美国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它的产生标志着美国企业年金制度
最终完整地建立起来了，并且带有典
型的准公共制度特征。而在中国，尽
管企业年金已经实行了 20年，但国
家的税收制度以及其它与企业年金
相匹配的制度始终没有建立。目前，
虽然部分省市出台了地方性的优惠
政策，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政策的税
收优惠幅度较小，根本起不到税收
激励作用。

（下转第十五版）

短期内不可能推出401（K）计划

近日，东方地毯收到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函，确认东方地毯
商标“”已在美国商标专局注册成功，商标有效期限为10年，商
标注册类别为国际分类第27类。

作为荣获“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的地毯企业，东方
地毯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平、产品质量水平、产品可信水平和日
益增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使东方地毯产品远销美国、俄罗
斯、加拿大、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公司国际业务的
逐步增多以及国内外针对东方地毯名牌产品、著名商标的侵
权行为日益增多，对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产品商标的法律
保护、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保驾护航提出了强烈要求，在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注册商标已
必不可少。

东方地毯从2010年着手开展国际商标注册，历时1年多，
在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获准注册，在加强企业无形资产保护、
扩大国际影响力、加快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重要步伐，这既是
东方地毯知识产权保护的又一成果，又是东方地毯勇于迈出
国门、敢于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标志。

秉承“荣耀，在于超越”这一核心企业理念，东方地毯将大
力拓展国内外市场，迅速提升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扩大企业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为潜心打造民
族地毯行业航母而努力。 （晓 东）

“十二五”开局之年，北京金隅集团水泥板块主动适应
首都产业定位，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低
碳经济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坚持“技术领先、环保并
举、扩产商砼”经营方针，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今年 1—10月份产能规模、销售收
入、实现利润同比分别提高5.87%、38.7%、68.7%，在转型中
保持增长势头扩充发展空间。

适应首都产业定位，在主动转型中扩充水泥板块的发
展空间，是金隅集团“十二五”规划的要点之一，彰显了国
有大企业强烈的社会责任。金隅水泥的转型包括坚持并购
重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协同处废”环保事业，水泥
企业要成为“城市净化器”；继续延伸产业链，扩大商品砼
的产销量，强化终端市场掌控力。今年以来，金隅水泥板块
延续“十一五”取得的转型成果，实现了创新突破。
“十一五”期间，金隅集团积极响应国家集群式发展的

政策要求，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依托自身技术、管理、
人才等优势，加大并购重组力度，相继完成了太行水泥、鼎
鑫水泥等几个大项目。截至2010年底，这些并购企业不仅
都实现扭亏为盈，成长为金隅水泥骨干企业，而且还为拉
动和繁荣地方经济、扩大就业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金隅
水泥现已拥有33条生产线，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
西、吉林等省市。

充分发挥建材窑炉工业的自身优势，发展都市环保产
业，是金隅主动为政府承担并践行的又一社会责任。在“十
五”期间建成并成功运营我国第一条利用水泥窑无害化处
置固体废弃物示范线的基础上，“十一五”期间金隅又自主
研发建成我国第一条依托水泥窑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城市
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生产线。承建和运营了北京市政府折
子工程———全市最大危险废弃物处置项目。依托金隅红树
林、金隅新北水、金隅琉璃河等骨干企业自主研发的纯低
温余热发电技术，将金隅集团旗下传统的水泥企业逐步全
部转型为“水泥制备、协同处废、余热发电”三位一体的环
保企业，发挥出了“城市净化器”的功能。

近两年，金隅水泥基本掌控京、津、冀市场，又快速扩
大商品砼的产销规模，并实现成倍增长，加大了对北京、天
津、石家庄、保定、邯郸等主要城市终端市场的控制力。今
年前10个月，金隅商品砼产销量已达 600万方 ,成为北方最
大的商品砼供应商。从单一的水泥制造商，转型为熟料、水
泥、商品砼综合制造供应商，是我国大型水泥企业的发展
趋势，也是金隅水泥转型目标之一。 （余 闻）

金隅水泥
在转型中求发展

东方地毯
在美国成功注册商标

并购重组 环保并举 扩产商砼

一是细化登记注册准则，提升登记工作质量。制定并实
施《登记人员行为规范》，通过规范工作人员行为，提升登记
人员整体精神面貌，定期开展对登记档案的抽查工作，并对
登记档案抽查情况进行点评和公示，督促登记人员提升登
记档案质量，强化登记人员责任意识。二是实施现场满意度
调查，建立更加全面的回访制度。编制《企业申请人满意度
调查表》，在登记大厅随机选择申请人进行现场满意度调
查，对登记人员业务能力、服务水平、工作效率等项目进行
回访，建立起“评价器+现场满意度调查+电话回访”的全面
回访制度，全面了解企业对登记服务的评价，有的放矢改善
登记服务工作。三是制定绩效考核实施细则，提高登记队伍
管理水平。结合登记注册工作实际，制定并实施绩效考核实
施细则。通过分组实施绩效考核、全员参与、相互考核、定量
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岗位工作人员进行了全方
位的考核。绩效考核试点工作的开展，使登记队伍建立了更
加科学、完善的考核体系，逐步形成了比优争先的良性工作
氛围，有力推动了
整体工作的进一步
提高。

海淀分局完善登记制度建设、
提升登记服务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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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制度性条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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